
國立中山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 
實施員工居家辦公方案 

一、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發

展，為期保持基本行政人力，正常校務運作，特訂定「國立中山大學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實施員工居家辦公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二、本校有下列情形之一時，得視情形決定各單位或部分單位實施員工居家辦

公： 
(一)有員工為確定病例，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離者。 
(二)同一單位有二名以上員工為確定病例之接觸者，經衛生主管機關開立

「居家隔離通知書」，應實施居家隔離者。 
(三)依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有關疫情相關因應措施之指示，有實施員

工居家辦公之必要時。 
三、各單位實施員工居家辦公前，應填具「國立中山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武漢肺炎)疫情單位實施員工居家辦公申請書」及「國立中山大學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單位實施員工居家辦公員工計畫書」，簽

奉校長同意後實施： 
(一)實施居家辦公員工之職稱、姓名、居家辦公地點、辦公電腦IP及聯絡方

式。 
(二)實施居家辦公員工之業務職掌項目及單位主管指派居家辦公期間每日預

定完成之工作項目。 
(三)實施員工居家辦公之期間：以一週（含例假日）為原則，並視機關業務

特性及疫情發展彈性調配。 
前項實施居家辦公員工由各單位視業務需要自行調配，以不超過單位員工總

人數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一項第二款實施居家辦公員工之預定完成工作項目，由其直屬主管核實指

派，並不得涉及公務機密。 
四、居家辦公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職員、駐衛警察人員、技工(工友)、約用人

員、辦理行政(學術)單位行政業務之研究助理及兼任一、二級行政(學術)單
位主管。 

下列人員不適用居家辦公： 
(一) 對外提供公共服務之業務人員。 
(二) 需高度督導之考試分發實務訓練人員。 
(三) 提供技術維修服務人員。 
(四) 業務機敏性較高之人員。 



(五) 提供同仁執行日常業務必要服務之人員。 
(六) 執行防疫、災害防救或醫療救護相關業務之必要人員。 
(七) 單位主管認定業務性質或個人行為特質不適合居家辦公者。 
前項規定以外之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優先考量實施居家辦公： 

(一)懷孕。 
(二)身心障礙。 
(三)符合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得請防疫照顧假之規定者。 

五、實施居家辦公人員應行注意事項： 
(一)辦公地點應由個人自備電腦、寬頻網路等用以執行公務之必要工作設

備。 
(二)應每日線上簽到退，其上班時間依「國立中山大學職員工差勤管理要

點」第三點及「國立中山大學約用人員差勤管理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

且以不加班為原則。 
(三)居家辦公時間應於核定之上班地點辦公，隨時保持通訊傳遞管道暢通，

並填寫每日工作日誌後傳送單位主管簽核。 
(四)妥善保管公務資料機密，並確保資通安全。 
(五)每日主動與主管聯繫，報告工作結果。 
(六)接獲單位通知終止居家辦公時，應依指示日期返回單位辦公。 
(七)每日工作日誌各單位主管簽核後，應妥善保存三年，以供本校調閱。 

六、居家辦公員工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亦得由各單位提出申請簽奉校長同意後，

終止居家辦公： 
(一)疫情情勢變更，已無居家辦公之必要者。 
(二)員工為感染通報案例需隔離治療者。 
(三)未遵守前點規定，單位主管認有終止居家辦公之必要者。 
(四)違反相關法令規章，影響學校聲譽者。 
(五)無特殊原因，未能依限完成工作者。 
(六)未經主管同意，擅自離開辦公地點或自行任意變更原約定之辦公地點

者。 
(七)因業務需要、人員出缺、差假等事由，致實施居家辦公人數比率超過單

位員工總人數三分之一者。 
七、本方案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 

單位實施員工居家辦公申請書 
單位 實施居家辦公相關內容 

單位人員配置 

單位人員合計        人，內含： 
1.兼任一、二級行政(學術)單位主管：          人 
2.編制內職員：          人 
3.約用人員及辦理行政業務之研究助理：          人 
4.駐衛警察人員：          人 
5.技工(工友) ：          人 

6.約用人員：          人 
7.其他人員：          人 
 
依規定本單位得實施居家辦公人數(不得超過單位員工總人數

三分之一)為           人 

單位實施居家

辦公要件檢核 
(請覈實勾選，需

具足全部條件使

得申請) 

□(1)本單位目前有      人實施強制隔離 
  (2)本單位目前有      人實施居家隔，期間               
□本單位經評估結果無法實施分區異地辦公，原因：         

□本單位實施居家辦公人數未超過單位員工總人數三分之一 
□本單位實施居家辦公人員無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居家辦公實施方案第 4 點第 2 項所列不適用居家辦公

之人員 
申請實施居家

辦公期間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實施居家辦公

人員名單及計

畫書 

1.實施居家辦公人員名單詳如附件 2 
2.實施居家辦公人員計畫書詳附件 3 

單位主管簽章  一級主管簽章  

人事室會簽意見 秘書室 副校長室 校長 
    

 

附件 1 



國立中山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 

單位實施員工居家辦公人員名單 
序

號 
姓  名 職  稱 業  務  職  掌 

    

    

    

    

    

    

    

    

    

    

    

    

    

    

    

    

    

    

    

    

    

(本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附件 2 



國立中山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 

單位實施居家辦公員工計畫書 

單位  
職稱  

姓名  

居家辦

公地點 
 電腦

IP 
 連絡

方式 
電話： 

手機： 

業務 
職掌 

 

個人確

認事項 
□本人個人電腦已依「國立中山大學教職員工居家遠端辦公相關系統

操作說明」說明安裝應用軟體，確定可於居家指定地點於規定之正

常上下班時間完成差勤系統簽到退及處理公務。 
□本人已詳閱國立中山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實施員工居

家辦公方案，於居家辦公期間將遵守該方案規定。 
 
申請人：              (請簽名)   日期：    年    月    日 

日期 每日預定完成工作項目 

  

  

  

  

  

  

  

  

  

  

  

(本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附件 3 



國立中山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 

單位實施居家辦公員工工作日誌 

單位  
職稱  

姓名  

居家辦

公地點 
 

填表日期 
 

預定完

成工作

項目 

 

工  作  內  容 

(本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居家辦公

人員自評 
1. 是否完成預定工作進度? 
□ 是 
□ 否，原因：                                            

 

2. 其他                                                    

單位主管

簽核 意見或建議 

 

主管簽章 

 

 

附件 4 


